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6 月，已有超过 1 亿 3900 万中国民众在
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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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当年纳粹所做的还要严重！”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

是德国“器官捐献日”，法轮功学员

在十大城市之一的埃森（ESSEN）和

斯图加特（STUTTGART） 两个城市同

时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人们纷纷停下脚步，了解中共迫

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在反迫害和反活

摘器官签名表上踊跃签名。 

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德国老人说，

他在一份德国的杂志上读到，中国有

世界上最庞大的劳教系统。那篇文章

中还有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系统

地盗取器官的描述。这位老人由衷地

感叹：“如果我们对发生在眼前的这

毫无人性的悲剧无动于衷，我们这个

世界的未來将会怎样？这比当年纳

粹所做的还要严重。” 

一位基督徒了解了真相后特意

又找到学员，表达了他的同情之心， 

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

他觉得正常的人怎能做出这样（活摘

器官）的事情，这肯定是不信仰神的

人的所为。 

一位西藏团体的支持者说他非常

了解中共贩卖人体器官的恶行，有西

藏人也是盗卖器官的受害者。他希望

今后可以一起举办这样的活动，以便

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暴行。 

法轮功学员郭居峰曾在中国被非

法劳教两年半，他说进入大连教养

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抽血化验。马三

家劳教所的身体检查更是充满疑

点，根据他的一个朋友小杨描述：

“马三家的大夫问得很详细，有没

有传染性疾病或家族性遗传病史，

一听说以前有过心脏病，体检表就

单独放到另外一边了。然后就要求

每一个人都要去验血，强制的。”

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郭居峰

为他的大连朋友吕开利呼吁，希望

他的处境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吕

开利因为信仰法轮功被中共四次

绑架，累计非法关押时间超过十一

年。在非法关押期间，经历了二十

三种酷刑，辗转被关押在三个教养

院和三个监狱。二零一零年，吕开

利被盘锦监狱迫害瘫痪，二零一二

年转至锦州监狱后，狱方一直拒绝

家人的合法探视要求。◇ 

 

国际人权组织年会 中共活摘成焦点 
【明慧网】国际人权协会 2013

年度大会在德国前首都波恩市举行，

2013 年 4 月 13 日下午的“中国专题

研讨会”尤其引人注目，今年的主题

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对

网络的封锁和人权的迫害。 

来自德国的医学专家 Huige Li

教授应邀在专题研讨会上发言，他从

医学角度分析了中国近十几年的器

官移植情况，特别是 1999 年中共迫

害法轮功之后，器官移植手术暴增的

原因，回顾了中共从刚开始矢口否

认、到 2005 年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假

称“器官来自死刑犯”的过程，但是

“中国死刑犯数量”远低于“实际的

器官移植数量”。2000 年至 2005 年

六年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比执行死

刑数量多出 4 万 1500 起，据调查其

中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职业作家阿斯巴赫先生讲述了

他几年前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和活摘器官的事实，他做了很多调查，

并写了《被迫害的心》一书，他表示

这个主题让他非常伤心，在改稿时经

常不忍再读。他表示只有在中国，活

摘器官是国家系统参与的，也是最有

组织的。  

国际人权协会发言人雷声庭先生

指出：“活摘器官不仅是肉体上的侵

犯，也是灵魂上的侵犯。”他表示整个

世界对此在行动着，“中共对法轮功的

迫害是最严重的人权迫害之一。我

们呼吁世界上所有人，所有的政治

家，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停止对法

轮功的迫害。” 

美国计算机专家周世宇教授

曝光了中共投入巨资在国内控制

网路、封锁人心的事实，同时介绍

了“互联网自由联盟”帮助大陆民

众及其他被迫害群体成功突破网

络的经验。◇ 

 

Huige Li 教授       阿斯巴赫先生         雷声庭先生      周世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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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航律师被沈阳第一监狱迫害致胸膜炎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大连

律师王永航二零零九年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后被中共当局绑架、冤

判七年，在沈阳第一监狱遭酷刑折

磨，被迫害致肺结核造成胸积水。 

狱方为掩盖迫害真相，与大连

“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政法委、

国保相互勾结，将王永航转到铁岭监

狱医院关押继续迫害。 

从二零一二年三月份开始，沈阳

第一、第二监狱酷刑“转化”（强迫

放弃信仰真善忍的合法权利）非法关

押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警察使用

的酷刑手段有：电烤、电棍电击、戴

手铐坐老虎凳、用铁线拧脚、用打火

机烧等等。其中第一监狱一监区的王

永航律师不仅被强制坐老虎凳、被强

制洗脑，还连续十三天不让睡觉，不

给饭吃，十三天中只给了三碗水喝。 

中共监狱惨烈

的迫害，使王律师

的身体受到很大的

伤害，说话有气无

力，腰部以下麻木，

出现肺结核、胸腹

水等病症。而且二

零零九年警察绑架

他时打伤的右脚踝骨的伤口到现在

还没有愈合，行走不便。 

五月底，狱方见王永航身体状况

太差，电话邀请家属前往探视，并提

出见面商议保外就医事宜。王律师的

妻子及家人立即前往监狱，但狱方拒

绝王律师的妻子探视。几年来王律师

的妻子要求会见王律师的合法权利，

一直被狱方无理拒绝。 

家人见到王永航，吓了一跳，昔

日健康的他变得又黑又瘦，步履蹒

跚，行走很吃力，说话有气无力、无

 

王永航律师  

精打采的，手上还有明显的手铐印，

家人都哭了。 

探视后，家人拿到了王永航的胸

透片子，并请大连知名的胸外科专家

做了医学鉴定：胸膜炎。 

家人要求保外就医的申请报告

及专家的医学鉴定一式三份寄往：沈

阳第一监狱，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大

连市六一零、政法委。监狱反馈已收

到，可保外就医一事却石沉大海。九

月，家人获悉：王永航八月已被转到

铁岭监狱医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看

清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

法的，纷纷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

尽管邪党对律师打击报复，“信仰法

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的

正义之声仍响彻大陆法庭。 

事件回放：王永航，四十三岁，

原辽宁乾均律师事务所律师，二零零

七年起，多次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

援助，他先后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

了“致中国最高司法机关”的信件等

七篇文章。在《昔日铸大错，如今宜

速清遗祸》文章中全面、系统阐述中

共当局操控立法与司法机构、打着法

律旗号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荒唐和

错误，从根本上揭示这场迫害的非法

性，要求最高司法机关释放自一九九

九年以来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

信仰者。其后，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迫于压力解除了与他的聘用关系，他

的律师证亦被中共司法当局非法扣

押至今。 

二零零九年七月，中共政法委头

子周永康密令中共大连当局以“在

境外网站发表文章”为由绑架了王

永航。绑架过程中，王永航的右脚踝

骨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因治疗拖延导

致伤口处严重感染，骨折错位，伤势

恶化，后被送到大连中心医院手术。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王永航被非法判

刑七年，二零一零年四月被秘密劫持

到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法轮功人

权”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人权报告中

不但提供了王律师被非法关押、判刑

的具体细节，同时还记录了所有参与

迫害的中共执法者的姓名与单位。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已介入对此案的独

立调查。◇ 

信仰法轮功合法 传播法轮功真相合法
中共迫害法轮功 14 年来，从来

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信仰法轮

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中国是

完全合法的。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

是刑法第 300 条——“利用×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员究

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是刑法的

哪一条？哪个行政法规？中共说不

出来。也就是说找不到“犯罪客体”。

这就好像法院指控你杀了人，却说不

出你到底杀了谁一样荒谬。 

●当今中国法律根本没有“法轮

功是×教”的字样。“法轮功是×教”

的说法，源于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

26 日会见法国记者时讲过的一句

话。后来《人民日报》和中共媒体的

文章都重复着江的谎言。 

这纯属个人行为和媒体行为，无

法律效力。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言

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且规定宣

教者无罪。法轮功学员无论制作、散

发真相报刊光盘、《九评共产党》等

等，所揭示的内容完全是事实，是法

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完全是合法 

的。而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公民信

仰、言论自由竟然遭到非法关押、酷

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公民的合

法权利与基本人权被严重践踏。 

●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等

迫害指令，都来自于 1999 年成立的

专职迫害机构——“610 办公室”。

该机构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完全凌

驾于法律之上，执行的是江泽民的灭

绝政策——“打死算自杀”、“不查身

源、直接火化”、“名誉上搞臭、经济

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

泽民及其帮凶罗干、周永康、薄熙来

等四十多名中共高官，已在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 50 多个刑事

和民事诉讼。◇ 


